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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連續性出版品應記載事項及範例如下： 

（1）封面：刊名、出版機關、ISSN、刊期頻率、卷期編次、出版年月。 

（2）封底：GPN、ISSN 及條碼、定價。 

（3）非騎馬釘裝且厚度在零點五公分以上者，書脊上應載刊名、出版機

關、卷期（無卷期者應載出版年月）。圖示如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4）刊名頁：除新聞紙外，凡裝訂成冊者，得視需要增列刊名頁，載明

刊名、出版機關、卷期編次、出版年月。 

（5）版權頁：位於刊名頁反面，直式或橫式排列均可。應印製刊名（如

有更改，應註明原刊名及更改日期）、出版機關（地址、網址、承辦

單位電話）、編者、出版年月、創刊年月、刊期頻率（如有更改，應

註明原刊期頻率及更改日期）、其他類型版本說明、定價、展售處(地

址、電話、網址)、GPN、ISS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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